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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厂内酒坛驳运项目招标文件
厂内酒坛驳运招标（2025）第 1 号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因生产需要，对下属古越龙山酿酒总厂生

产过程中所需的酒坛进行厂内驳运。根据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决定采用公开招标

办法落实酒坛驳运承包接收单位。现将有关招标内容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标宗旨：在合理的价格下，驳运队伍必须确保完成公司下属古越龙山

酿酒总厂酒坛驳运的任务。

二、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三、运输货物：厂内酒坛

四、招标内容：中标方负责中标对应的厂内酒坛驳运工作。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内容 生产厂 预计数量 要求及备注

1 酒坛驳运 古越龙山酿酒总厂 50 万只
具体数量以实际

为准

具体内容、要求及备注详见附件一《厂内酒坛驳运明细单》

五、标书内容及要求：

1、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标人提出投标报价。填写投标价格以现兄弟厂

执行价为基准价的±8%范围内，百分之几填写，并且小数点后保留二位。例:

百分之几点几几。

中标后结算价格在处理期限内将不根据市场行情进行相应调整。

2、投标保证金：参加本次投标的单位需在报名当天交纳 5000 元的投标保证

金，由招标单位开具收据。如在投标当天未参加本次招标，则视为自动弃权，将

不退还该保证金。中标后需在 8个工作日内完成中标合同签署，如果超出签署期

限，则视为自动放弃，将不退还该保证金。不中标的则退还该保证金。

3、中标：招标方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后，预中标单位需先在 4

个工作日内缴纳履约保证金，并在其后 4个工作日内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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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单位原因未签订合同，招标方有权取消预中标单位的中标资格，并取消该单位

三年内参与投标资格；此合同期限为三年。

4、履约保证金：中标单位在签署合同当天需先缴纳履约保证金 10000 元，

由招标单位开具收据；并且招标方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5000 元，同时回收投标保

证金收据，做作废处理。

5、结算及付款方式：提供甲方认可的专用发票，且税率为 3％。酒坛驳运

款项每月结算一次，付款汇入中标方指定账户。

6、延误、损坏及违约罚则：根据生产安排酒坛必须当天驳运完毕，一次未

完成的支付罚金 100 元，二次未完成的支付罚金 200 元，三次未完成的支付罚金

400 元，四次未完成的支付罚金 800 元，五次未驳运完毕的视为中标方违约，将

取消中标资格处理。驳运过程中损坏将按照购进原价，由中标方以现金赔付方式

并同酒坛驳运款项一并结算，驳运过程中损坏较多，招标方认定其恶意损坏，有

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罚没履约保证金作违约金处理。

7、投标企业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8、中标者不能再将此项目进行转包，如发现转包现象，直接取消承包资格，

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9、除所设投标项目外，招标方不再支付其他相关费用给中标方。

10、其它约定事项：中标单位在酒坛驳运等的全过程中，应遵守厂纪厂规，

听从招标方调度，由中标方对本单位造成损失的，中标方单位需承担相应责任。

中标方必须严格制订相关安全、环保措施，杜绝发生安全、环保纠纷与事故，一

旦发生纠纷和事故的，由中标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11、履约期满：合同期满，需经招标方认可，中标方退还履约保证金收据，

招标方退还相应履约保证金，并将履约保证金收据做作废处理。

四、招投标时间安排：

1、投标截止时间：投标单位必须在 2024 年 12 月 30 日 前将投标书送到本

公司古越龙山酿酒总厂（三江路 99 号），逾期不再受理。

2、开标时间及安排： 2024 年 12 月 31 日 9：30 ，招标方的招标小组组织

开标。(投标单位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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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标联系人：许建立 招标联系电话：13002636827

五、评标依据

评标将由招标单位组织的评标小组负责进行，并根据公平、公开、公正、

合理的原则就投标内容中的报价、企业实力、服务承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统

筹考虑，择优选择中标单位。在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及信誉度方面有良好表现和

明显优势的单位或个人优先考虑。

六、投标须知：

1、投标书壹式叁份，壹份正书，贰份副本；投标书应有法定代表人或经授

权的全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投标书应袋装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

2、决标结果通知所有投标单位，招标单位对决标结果不负责解释。

3、投标过程中投标方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投标单位自理。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一：

《酒坛驳运明细表》

单位：古越龙山酿酒总厂

释义：本酒坛驳运明细表中的主要工作内容都包含挑坛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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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内酒坛驳运价格表（含税）

表一：（计量单位：只）

项目 基准价（兄弟厂现执行价格） （元/只） 备注

24kg坛 0.185

10kg坛 0.129

5kg坛 0.093

空坛上下楼拉运到车间、

坛库（24kg坛）
0.23

注：10kg坛按 24kg坛 70%折算，5kg坛按 24kg坛 50%折算。


